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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辦法 (自九十七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97.10.28 九十七學年度第一次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通過 
97.10.30 九十七學年度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系碩士班學生應於第二學年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繳交「國立嘉義大學研究

生論文指導教授名單」。 

二、學位考試前須於入學後第二學年第一學期最後一週前通過「論文計畫書」審查，

計畫書審查通過後始得開始撰寫碩士論文。論文計畫書相關資料須於口試前一週

提交口試委員。 

三、「論文計畫書」撰寫內容應包括研究問題、主要文獻、研究方法及引用文獻。 

四、「論文計畫書」審查於第二學年第一學期未通過者，可於第二學年第二學期開學後

一個月內再行提出一次申請，若仍未通過者，須延後半年畢業。 

五、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均須通過「論文計畫書」之審查，經口試委員認可後，始可申

請學位論文口試。 

六、論文口試時間與「論文計畫書」審查通過時間的間隔，不得少於三個月。 

七、指導教授原則上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如須系外教師指導，須與本系專任教師共

同指導。並須於預定畢業學期之前一學期開始上課兩週內，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八、碩士班研究生已修畢或本學期即將修畢本系碩士班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並通

過本系碩士班畢業資格審查者，可於當學期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九、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符合畢業資格者，應於第二學年第二學期學位論文考試申請截

止日前，檢附「論文摘要」、「學位考試申請書」、「論文指導教授推薦書」向系辦

班室提出申請。 

十、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後，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行學位考試者，應於

舉行論文口試前二週撤銷口試，逾期未撤銷亦未舉行考試者，以一次不及格論。 

十一、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須於論文口試前二週將論文郵寄致口試委員，並將收執據交

給系辦助理確認。 

十二、學位考試申請時間及考試時間均須依據本校行事曆公告之期限辦理。 

十三、本系碩士班研究生論文學位口試委員三至五人(論文共同指導口試委員至少四

人)，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人。 

十四、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作業流程圖如附件。 

十五、本考試辦法經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通過，並送請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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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位考試作業流程 

 

 

 

 

 

 

 

 

 

 

 

 

 

 

 

 

 

 

 

 

 

 

 

繳交「論文指導教授通知書」 

【第二學年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 

提出「論文計畫書審查」申請， 

公開發表與審查 

【第二學年第一學期最後一週前】

繳交「學位考試申請書」及 

「學位考試委員名單」 

繳交「論文指導教授推薦書」、 

「學位考試時間申請表」 

【學位考試日期前一個月】 

學校發聘 

【學位考試前兩週】 

舉行學位考試 

【依教務處的行曆而定】 

學位考試考卷、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 

論文審查意見表、學位考試合格證明書 

【學位考試當日】 

論文合格同意書(論文正文第一頁) 

【學位考試當日】 

提出「論文計畫書之審查」

申請，公開發表與審查 
【第二學年第二學期開學後

一個月內】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延畢半年 

至少相距 2 個月 

至少相距 2 月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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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各項規定程序時間表 

項    目 時     間 應繳交資料 備註 

繳交論文指導教

授通知書 
第二學年第一學期

開學後一個月內 
論文指導教授名單

通知書 
請繳至系辦登記。 

提出「論文計畫

書」審查申請，

公開發表與審查 

第二學年第一學期

最後一週前  

1. 利用「論文專題研討」課堂舉行。

2. 於論文計畫書口試前，由班代將口

試順序表交至系辦公室。 
繳交「論文計畫

書」口試之書面

資料 

「論文計畫書」口試

預定日期前一週 
書面資料一式五份 1. 於口試前一週將書面資料提交口

試委員。 
2. 「論文計畫書」審查未通過者，應

於下學期重提審查。 
上學期未通過

「論文計畫書」

口試者，重新提

出申請 

第二學年第二學期

開學後一個月內 
修正後書面資料一

式五份 
於口試前一週將書面資料提交口試

委員。 

申請論文口試 論文口試前一個月 

1. 學位考試申請表 
2. 論文指導教授推

薦書 
3. 論文摘要一份 
4. 學位考試委員名

單 
5. 通過「英語文能

力」及「資訊能力」

基本證明文件 

1. 將資料繳至系辦助理登記。 
2. 至少一位為校外之口試委員。 
3. 繳交通過「英語文能力」及「資訊

能力」基本證明文件正本，驗完歸

還。 

登記論文口試時

間(請先登記) 

 

口試預定日三週前   1. 確認時間、地點後，請向系辦登

記，並向系辦助理確認該時段是否

有其他同學使用。 
2. 若因故而無法如期舉行口試者，請

於口試前一星期撤銷口試，逾期未

撤銷亦未舉行口試者，以一次不及

格論。 
郵寄論文致口試

委員 
口試二週前 限時雙掛號之收執

據 
1.請務必遵守此項規定。 
2.務必將完成之論文以「限時雙掛號」

寄給口試委員，並將收執據交給系

辦助理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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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各項規定程序時間表(續) 

項    目 時     間 應繳交資料 備註 

舉行論文口試 研二下開學後第一

個月至六月底（參閱

當學年度行事曆，以

學校公告為準） 

 1. 自行製作口試海報貼於口試教室

外。 
2. 口試時間以 1 小時為原則。 
3. 請至少於口試前半小時至口試地

點準備。 
4. 向助理領取學位考試各項費用印

領清冊、收據、論文口試委員審定

書、評審表、論文考試結果通知書

一式二份、論文口試程序與評分準

則、碩士班研究生論文口試辦法。

論文口試結束 口試結束後 1. 學位考試各項費

用印領清冊 
2. 收據 
3. 口試委員審定書

一份 

1. 口試完後請繳回印領清冊及口委

簽領收據，以利後續辦理請款動

作。 
2. 口試委員審定書一份正本交予系

辦助理。 
3. 口試完一個月內進行論文修正。 

「論文電子檔」 
上傳 

通過論文口試後一

個月內 
嘉義大學博碩士論

文授權書 
1. 修改完後之電子檔傳送至嘉義大

學博碩士論文系統(至圖書館網

頁)。 
2. 列印嘉義大學博碩士論文授權書

多份，並交一份正本到系辦(無論

公開授權與否皆須繳交)。 
繳交論文 通過論文口試後一

個月內(論文電子檔

已上傳後) 

1. 論文紙本 7本及全

文電子檔 
2. 口試委員審定書

正本一份 
3. 嘉義大學博碩士

論文授權書正本

一份 

1. 繳交論文紙本 7 本及全文電子檔

(.doc)至系辦。 
2. 繳交口試委員審定書正本及嘉義

大學博碩士論文授權書正本各一

份至系辦。 

辦理離校手續 第一學期為 1 月 31
日前；第二學期為 7
月 31 日前 

 離校手續採網路化作業，凡符合畢業

資格之同學，若有積欠學校、系所物

品者，請儘速向有關單位結清。 

領取畢業證書  學生證(校園 IC 卡)  

 
1.請注意學校行事曆學位論文考試申請(考試開始)及截止日。 
2.請務必依照校方行事曆上規定之日期辦理。 
 

※若有遺漏之事項，以校方公告為主。 
  


